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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東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學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
時間：112 年 03 月 14 日（星期二）14：10 
地點：行政大樓四樓簡報室 
主席：曾耀銘校長 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于倢 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二位副校長及諸位委員大家好，教學為學校發展最重要的環節。學校盡一切的努力讓教師

與學生在特定的時間及場所從事教與學，展現其共同努力的教學與學習成果，學校已有長年發

展基礎，相關規範皆有制度化的作法，遵從基本的規範，敬請各院院長協助宣導系所需落實課

程教學，避免影響學生的受教權益。 
貳、工作報告： 

一、高教深耕計畫管控會議為每月召開助理會議、每 2 個月召開管考會議及每學期召開計畫聯合

工作會議為原則，以有效控管計畫執行情形與推動成果，已於 02/07 召開第 1 次管考會議暨

第 1 次助理會議，會議紀錄與出席簽到表詳見計畫專區。 
二、依教育部 112 年 02 月 20 日臺教高(二)字第 1122203162K 號函說明，檢送本校 111 年高等教

育深耕計畫「學校分析報告」，本中心已提供分析報告予相關單位，後續將針對分析報告數

據較為特殊之項目送相關會議進行討論。 
三、依教育部 112 年 2 月 9 日臺教高(二)字第 1122202532A 號函說明，已於 03 月 09 日完成執

行成果及第二期(112-116 年)規劃簡報審查。 
四、依 USR 推動中心 112 年 2 月 24 日來信說明，已於 03 月 09 日完成第三期大學社會責任實

踐計畫簡報審查，進入簡報審查計畫共有四件如下： 
(一) 萌芽新興型計畫：從我到我們：大學與社區跨域共做共好社會實踐計畫。 
(二) 萌芽新興型計畫：具文化底蘊之產業六級化。 
(三) 萌芽延續型計畫：都蘭之蘭調創生—友善土地的共作共好。 
(四) 深耕型計畫：Y-2 計畫：共創山海沙城好未來。 

參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一覽表 

提案

序號 
案由 

提案 
單位 

決議 決議執行情形 

1 
有關本校教學

品質保證機制

1 案，請審議。 
教務處 

針對教務處提出教學品保機制審查意見

回饋，屆時請各院院長協助系所改善及推

動，有關評鑑資料屬學校重要招生機密請

勿外流。另，未來教學品保機制審查作法，

依校務評鑑需求，請將大學部及研究所品

保分別進行檢核與審查，並強化研究所學

術倫理推動納入檢核項目，餘照案通過。 

依據審查建議，函請須

修正之系所提出改善

計畫，並將修正後之教

學品保計畫書送審後

重新掛網。 

決定：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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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依創新教學辦公室設置及補助申請作業要點第六點「創新教學辦公室每年應提出實施計畫、預

算及前一年績效成果報告，教學發展中心每半年進行一次管考，其結果送交教學發展委員會核

定」之規定辦理。 

二、經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學發展委員會主席裁示「各院皆設有精進辦公室，底下設有

特助及行政助理各一名，需於每年寒假彙整上年度的執行報告(含高教深耕計畫、USR 計畫及

本校補助款之業務費、設備費內容)，並送教學發展委員會審查後，再送至校務基金委員會備

查。」 

三、並經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學發展委員會決議：「爾後有關三院的執行成果報告經彙整

後，建議先行提供學術副校長進行評估，並表達意見及觀點，再送提案至教學發展委員會進行

核備」。 

四、本案經由學術副校長針對三院精進辦公室 112 年度設置及補助申請與 111 年度績效成果報告

進行評估，評估建議詳如附件一。 
 
決議：各院可依照學術副校長給予之評估建議進行改善，餘照案通過。 
 
提案三、有關111學年度第1學期「學生對教學意見反映」平均數兩科低於三點五分以下之教師輔導

情況乙案，請討論。 
（提案單位：教務處）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校教師教學輔導實施要點第五點：「本校專任教師，經教學意見反映調查結果，其追蹤

輔導措施如下： 

(一)其任一科目學生教學評量班級平均分數低於三點五分以下，由教務處列入輔導名單，書面告

知授課教師並由開課單位主管進行晤談，並寫成晤談紀錄表繳回教務處。 

(二)若同一科目連續二次列入輔導名單或一學期任二(含以上)科目學生教學評量班級平均分數

低於三點五分以下，教務長應請該教師所屬學院(中心)主管於次學期開學三週內實地觀察、

了解其教學現況，並向教務長提出書面報告。教務長應協助該教師轉介「教學發展委員會」

之「教學諮詢小組」進行輔導。該教師應於次一學期參加教師專業成長活動至少三次。」 

二、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計 1 位教師須進行追蹤輔導，經查蔡師已於 112 年 1 月 31 日離職，故

不予追蹤輔導。 

編號 教師姓名 追蹤輔導原因 
所屬學院主管或系

主任 
是否需引介至教師輔導單位 備註 

1  
4 科平均分數低

於 3.5 分 
賴亮郡院長 否 已離職 

提案二：本校「三院創新教學辦公室111年度績效成果報告」，請核備。 
（提案單位：教學發展中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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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 

陸、散會：14 時 46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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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東大學 創新教學辦公室成效評估與建議表 

評估項目 
學院別 

院創新教學年度規劃方向評估 
請針對 112 年各院創新教學辦公室申請表規劃

方向合宜性進行整體性評估(列點說明呈現) 

未來建議事項 
請針對 111 年各院創新教學辦公室執行與推動

成效進行改善與精進建議(列點說明呈現) 

人文學院 

經費預算需求過高，設備費編列需依

照 112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 1 次管

考暨第 1 次助理會議決議辦理：「三

院設備費編列為 60 萬元為原則，其餘

將優先以新增重點規劃項目進行經費

挹注重新調整配額。」 

建議全院課程應再整合、擴大社會實踐

跨域微學程或模組，朝修習社會實踐關

聯課程的學生人數比例提升方向努力，

以期深化師生認同社會責任實踐價值，

並提升教師參與人數。 

師範學院 

設備費編列需依照 112 年高等教育深

耕計畫第 1 次管考暨第 1 次助理會議

決議辦理：「三院設備費編列為 60 萬

元為原則，其餘將優先以新增重點規

劃項目進行經費挹注重新調整配

額。」 

除擴大社會實踐跨域微學程或模組，可

投入部分經費，辦理精緻且具延續性「創

新創業工作坊」，並思考吸引學生參與其

中的合宜策略。 

理工學院 

設備費編列需依照 112 年高等教育深

耕計畫第 1 次管考暨第 1 次助理會議

決議辦理：「三院設備費編列為 60 萬

元為原則，其餘將優先以新增重點規

劃項目進行經費挹注重新調整配

額。」 

可再整合、擴大社會實踐跨域微學程或

模組，以提升修習社會實踐關聯課程的

學生人數比例，以期深化師生認同社會

責任實踐價值，並提升教師參與人數。 

 
 
 
 
  

附件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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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到表 
 

 
 
  




